
文明之恶及其救赎：

试析卢梭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朱明远

内容提要：卢梭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表面上是对《士师记》

末三章的改写，而实际上却是一则历史哲学寓言，．借由它，读者能

够一窥卢梭思想体系的全貌。以往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解读

由于过分注重作者的个人心理，·而使得思想有被传记掩盖的危险。

从思想层面看，《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讲述的是一则文明从初兴到

败坏再到最终救赎的历史故事。亦即说，卢梭其实是以一种寓言的

方式阐发了文明之恶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并就文明的出路给出了

自己的思考。

关键词：卢梭，《以法莲山的利未人》，文明，罪恶，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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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ils of Civilization and Its Salvation：氏n

Inquiry into Rousseau’S Le L6vite d'Ephrai'm

ZHU Mingyuan

Abstract：Le Ldvite d’EphraVm seems to be Rousseau’S

paraphrase of the last three chapters of the Book of Judges，but is in

fact a philosophical allegory,through which we call glimpse his entire

philosophy．砌le many previous interpretations have overemphasized

Rousseau’S psych0109ical makeup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thought

’tself,from 。deologica’perspective Le L6vite d'Ephrai'm tell：theltSeltfrom all ldeOloKqcal Le Levite a"lephralm tells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from its initial rise to its destruction and through

to its ultimate salvatioll．In this sense，Rousseau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vils of civilization in an

alIegorical manner,and offers his own thinking on the way out for

civilizafion．

Keywords：Rousseau，Le L誊vite d'Ephraim，civilization，evil，

salvation

Author’S contact info：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

Email：myzhu20@fudan．edu．cn

1762年5月，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的《爱弥儿》在荷兰出版，由于第四卷中论述宗教问题的《萨

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太过激进，触怒了法国教会与世俗当局，

巴黎高等法院下令逮捕其作者，卢梭不得不踏上逃亡之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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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途中，《士师记》末三章中利未人的故事涌上卢梭心头，

他继而对之进行了发挥与改写，创作了三节散文体小诗。在纳

沙泰尔的莫蒂埃村(Mftiers of Neuchfitel)安置下来后，他又

补写了第四节，并将全篇加以润色，这就是《以法莲山的利未

人》。卢梭本人对这部作品颇为得意，生前曾打算将其出版，

并为此写了两稿序言。在其中一篇序言中，他声称： “要是将

来有哪位正义之士肯为我辩护，用文字来补偿针对我的那些诽

谤与侮辱，我只希望得到下面这句话作为颂辞：在他生命中最

严峻的时刻，他创作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④后来在《忏

悔录》中，他也曾给予这篇作品极高评价： “我敢肯定，我这

一生所写的东西中，没有比它更动人的美德、更鲜明的色彩、

更朴素自然的描写、更准确的风俗、更古老的质朴。它的题材

从根本上讲是可憎而恐怖的，·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它⋯⋯《以法

莲山的利未人》即便不是我最好的作品，也永远是我最喜爱的

作品。”④卢梭的这些表述值得重视，我们不禁要追问： 《以

法莲山的利未人》究竟有何独特之处，竟至于受到卢梭如此青

睐?尤其是，较之于《论不平等》④《社会契约论》及《爱弥儿》

等重要理论著述，这篇“小作品"何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卢

梭“最喜爱的作品”?

① Rousseau，Le LOnte d'Ephrai】m跏CEuvre Compldtes，tome 2(Paris：Gallimard。1964)，

1205—1206．

②Rousseau,Les Confessions,in OEuvre Compldtes，tome 1∞血Gallimard，1959)，586．

③ 论文原本的标题是《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为求简便，学界一般

称之为《论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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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对《士师记》末三章的改写

在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中，卢梭无疑有着最为显著的宗

教倾向。①他虽是启蒙思想阵营中的一员大将，但同时也是其

强有力的对手。他虽无情地嘲讽传统教会及其旧神学；而同时

也自视为耶稣的虔诚信徒，并以真正的基督徒自居。与其说这

是卢梭在思想上的自相矛盾，毋宁说是他拒绝在如下问题上做

非此即彼的选择：，要理性还是要信仰?要哲学还是要宗教?在

卢梭看来，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二者不可偏废。这也就

解释了卢梭作为启蒙哲人，何以会常年将圣经奉为自己的枕边

书——他虽然提到，圣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可能遭到过别

有用心者的篡改，这并不妨碍他将其视为神圣之书，并成为其

忠实的读者。㈤

《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就是卢梭熟读《士师记》之后的“发

挥与改写"(paraphraser)，它基本上遵循了《士师记》末三

章的内容。当然，卢梭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绝非直接照搬

后者的内容。对比这两个版本能发现，卢梭在许多地方都做了

242

①诚如马里坦(Jacques Maritain)所指出的： “他[指卢梭——引者注】始终有着宗

教的诉求，我们可以说他生来就比其同时代人有更多的宗教倾向。⋯⋯正是这种强烈的宗教

品质促使他写作。”Jacques Mdtain,Three Reformers：Luther-Descartes-Rousseau London：Sheed

and Ward,1944)，141．有关这一点，亦可参见Ronald Grimsley，Rousseau and the Religious Quest

(Oxford：Clarendon,1968)，89；Jeremiah灿berg，A Reinterpretation ofRousseau：A Religious System

心w York：Palgarave Macmillan，2007)，13。

② Michael s．Koehin，“Living with the Bible：Jean-Jaeq-tlea Rousseau Reads Judges 19—

21，”Hebraic Political Studies 2，no．3 Summer姗：301．

万方数据



文明之恶及其救赎：试析卢梭的《以法莲山的利来人》

调整、改写乃至增补。然而，本文无意去考察卢梭所作的全部

改动，而只限于指出那些极为关键的修改(见下表中的粗体部

分)，正是它们使卢梭的故事呈现出一副截然不同的样貌。

《士师记》19—21章中的情节 《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情节

1-。‘‘在那没有人统治上帝子民的自由

1-“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
自在的日子里"

2．利未人娶妾
2．利未人娶妻．两人的爱情．以法莲

3．妾行淫离开
第一节 山美丽的自然风景

3．妻子对利未人厌倦了．思念家人与
4．利未人去岳父家接女子

故乡
4．利未人去岳父家接女子

5．利未人一行人借宿便雅悯人的 5．利未人一行人借宿便雅悯人的基比
基比亚城 第二节 亚城
6．利未人的妾被便雅悯匪徒奸杀 6．利未人的妻子被便雅悯匪徒奸杀

7．以色列人与便雅悯人打仗，几 7．以色列人与便雅悯人打仗，几番鏖
番鏖战最终获胜 战最终获胜
8．以色列人屠杀便雅悯人(仅剩

第三节
8．以色列人屠杀便雅悯人(仅剩600

600男人) 男人)

9．以色利人屠戮基列·雅比入。
9．以色列人屠戮基列·雅比人，劫掠

劫掠来四百处女，许给便雅悯人
为妻

来四百处女，许给便雅悯人为妻

10．便雅悯人示罗地强抢节庆的 第四节
10．在阿克沙这个榜样的带动下，少

少女
女们自愿嫁给便雅悯人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
11．“让我们父辈的神明受到赞美!
在以色列还有美德o"

人任意而行o"

原先《士师记》末三章讲述的是一个充斥着失序、混乱与

罪恶的故事。①《士师记》第19章以“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

① 诫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士师记》最后几章的叙述完全缺乏J顶序，而这种秩

序的缺乏在整个圣经中最残忍事件上达到了极点。”余莲秀：《意识形态视域下的圣经文本

批评：(士师记>J7．2I章与分裂的接体》，马乐梅、王雅译，《圣经文学研究》，第11辑，

2015，44。[Gale A．Yee， “Yishi血g时sMyu对ade Shen面iIlg weIlben pipill昏Shis蜘i 17_2l zIlang

)ru fe曲e de z}Iengti”0deolo百eM Crifieism：丁udges 17-21 aⅡd tlle Dismembered Bod9，h惦．Ma

kmei aIld Wang Y玛妇“埘df扣r拍旧肌“妒Q佃曲眈口，上讹憎f删日，nO．1 1(2015)：44．】值得—提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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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士1 9：1)开篇，借此奠定了全文的基调。在士师时代，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君王，没有统一的规范，各人任性而为，彼

此交恶。利未人原本是被神拣选的侍者，本应专心侍奉神，而

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不仅娶妻，还娶了妾，可见他注重肉

体享乐胜过自己的义务。利未人的妾对他并不忠诚，而与人行

淫，离开了丈夫，回到伯利恒的娘家。利未人前往伯利恒，试

图接回他的妾。在回以法莲的途中，他们在便雅悯人的基比亚

城中借宿，结果利未人的妾被城中的恶徒凌辱致死。为了复仇，

利未人将其妾的尸身分成了12块，遍传以色列全境。为了从

内部清除罪恶，以色列各部族决定与便雅悯人开战，并在战胜

后屠杀了全部便雅悯人(仅剩下600男人)。为了不使以色列

中一个支派被涂抹，以色列人转而又屠杀了全部基列·雅比人，

掳掠来400个未嫁的处女，许给便雅悯人为妻。为了补足余下

200人的缺口，以色列人吩咐便雅悯人于上主的节日在示罗埋

伏，强抢节庆的少女为妻。最终， 《士师记》．以“那时以色列

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 1：25)结束全篇。不难看出，

这一版本的故事充斥着罪恶与暴行，通常是一个罪恶诱发另一

个罪恶，为了纠正前一个暴行，必须犯下更大的暴行。

对观卢梭的版本，能发现有三处明显的改动。

首先， 《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以两段导言性质的议论开

西方学界已经对《士师记》19—21章进行了多样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探讨，这些讨论细致深

入且富于启发。请参考最近的几项研究：Pamela T．Reis，“The Levite’s Concubine：New Light on

a Dark Story,”Scandinavian Journal ofthe OldTestament 20，Ⅱo．1叫arch 2006)：125—146；David Z．

Moster,“The Levite of Juclges 19-21，”Journal ofBiblical Literature 134，nO．4(Willter 20 15)：721-

730．尤其是James Harding,“Homophobia and Masculine Domination in Jud驷19-21，”The Bible
and Critical Theory 12,DO．2(2016)：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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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这是原本《士师记》中所没有的。卢梭一开篇就亮明了自

己的立场： “美德的神圣的愤怒啊，让我的声音更响亮吧!我

要高声道出那便雅悯人的罪行和以色列人的复仇。我要高声道

出那闻所未闻的暴行和更加可怕的惩罚。"④作为一个读者，

卢梭对《士师记》中的这段故事显然有着自己的理解。在他看

来，便雅悯人的罪行固然可恶可憎，以色列人的复仇却“更加

可怕"。可见，卢梭在这里并非一个冷静的叙事者，而是一个

积极的审判者，他是以一个道德家的姿态出场的。与其说卢梭

是在复述一个充斥着暴力与罪恶的故事，毋宁说他是在讲述一

则道德寓言，意在警醒世人。以此他会在开篇处告诫说： “地

上之人啊，请你们尊重美貌、美德、殷勤好客吧!请你们公正

而不残忍、仁慈而不软弱吧，请你们宽恕犯罪之人而不是惩罚

无辜之人吧!”④并继而声称： “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正视这样

的暴行，为的是了解它们，审判它们，憎恶它们。”㈢这种开

篇方式为卢梭下文的许多议论留足了空间，从而使得其《以法

莲山的利未人》呈现出一种叙事为主、议论为辅的特点。

其次， 《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第1节也与《士师记》中

的内容显著区别。《士师记》第19章的首句是“当以色列中

没有王的时候’’，而卢梭对这句话有自己的特别理解。在《以

法莲山的利未人》中他这样写道： “在那没有人统治上帝子民

的自由的日子里，曾有一个无拘无束的时代。⋯⋯那时没有人

对他人发号施令，人也根本不作恶。"@显然，卢梭头脑中构

① Rousseau，Le I．Z．vite d'Ephrafm，1208．

②[bid．

③Ibid．

④Ibid．，1208—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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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是一副全然不同的景象：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里，一个

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与心爱的伯利恒少女结为夫妻，④他们在

以法莲山地过着幸福的浪漫生活。卢梭以田园诗式的笔调写道：

“多少次，他将她带到绿荫之下，希闪的山谷之间，采摘田野

间的玫瑰，在溪边乘凉?”④这段田园牧歌式的描写在《士师记》

中并没有对应的内容，也与下文的一系列惨烈事件形成鲜明对

照。卢梭后来在《忏悔录》中坦言，这部分本是模仿瑞士诗人

格斯耐尔(Salomon Gessner，1730—1788)的《牧歌》(Idyllen)

所作。实际上，与其说这一部分内容是卢梭得自格斯耐尔的启

发，毋宁说是后者唤醒了他早前的写作记忆，我们不难从中看

出《论不平等》与《论语言的起源》的痕记。同样值得一提的

是，在卢梭的版本里，女子离开丈夫并非因为与人行淫，而是

因为“少女对利未人感到厌倦了"。他在这里表达得十分含蓄，

但显然是想用这种方式去除少女犯下的罪过，从而使第一节在

整体上呈现出一副天真纯朴的样貌。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卢梭在结尾处额外增添了一个情

节，从而使得故事结局发生了根本反转o《士师记》对便雅悯

人在示罗地抢妻的情节一笔带过，便雅悯人“⋯⋯按着他们的

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

邑居住”(士21：23)。而在卢梭的版本中，会众们恢复了被

劫掠来的少女们的自由，“由她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兰)

① 两性的自然结合是卢梭所倡导的，他并不主张神职人员过独身的生活，《爱弥儿》

第四卷中的萨瓦牧师就是—个不守天主教独身制的神父：卢梭通过将《士师记》中“妾”的

身份置换为“妻子”，除去了《士师记》版本中利未人所犯下的淫邪之罪。

② Rousseau,LeLkvl'te d'Ephrarm，1209．

③ Ibi&，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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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个名叫阿克莎的少女，为了维护父亲(就是那个提

议让便雅悯人到示罗抢妻的老人)的荣誉与整个以色列民族的

利益，放弃了自己的初恋情人，投入了便雅悯人的怀抱。在阿

克莎这个榜样的带动下，所有少女都仿效了她的做法。最后这

个情节当然是卢梭的虚构，它不仅是原先《士师记》中所没有

的，甚至与《士师记》末三章的主旨也相互悖离。在卢梭的版

本中，以色列人与便雅悯人的交战不再是故事的高潮，相反，

它导向一个完美的结局，最终的救赎与和解成为全篇的高潮，

以色列民族由此得以重生。因而，卢梭以这样一句话结束全篇：

“让我们父辈的神明受到赞美!在以色列还有美德。’’④

对比两个版本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卢梭的版本在整体上

呈现出一种三段式结构：纯朴与良善——罪恶与战争——重生

与美德。这显然与《士师记》的版本相去甚远，因而《以法莲

山的利未人》并非《士师记》末三章的一个加长版的注释。毋

宁说，后者倒是前者的一个思想外壳，卢梭借用了它，以一种

寓言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罪恶发生、发展及其出路的思考。

二、个人的自传，抑或体系的缩影?

对于卢梭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研究，学者们大多采

取一种心理学解释的进路。这种解读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视为卢梭的自传式作品，主张卢梭实际上自视为故事中的利未

①Rousseau，Le／_Z-v／te d"EphraDn，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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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个遭受社会不公并寻求复仇的受害者。④这种解读的
主要依据是：卢梭当时正在逃亡，其处境与利未人的处境相一

致，二人均遭遇到极大的不公。卢梭对利未人的不幸产生了强

烈的共鸣，乃是想借利未人之口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由于以

色列人最终为利未人主持了公道(以一种极端残忍的方式)，

卢梭得以借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在想象中为自己复了仇。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传记式解读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卢梭在

其第一稿序言中所宣称的： “我承认，我将永远珍视它，每次

重读时都不会不获得一种内心的满足。”㈢如果说《以法莲山

的利未人》果真是卢梭的个人自传，他当然有理由每次重读它

时都体验到一种复仇的快感。然而，这却与卢梭接下来的一句

话相冲突。卢梭紧接着补充道，自己的这种满足“并非出于作

者那种愚蠢的虚荣，在这一点上那种虚荣之荒谬是不可原谅的，

而是出于一种更诚挚的情感，我甚至敢以此为荣”④。显然，

能够让卢梭引以为荣的情感不可能是复仇的快感，而是一种“更

诚挚的情感”，正是那种情感使得卢梭将它视为自己“最喜爱

① 这种解读最早见于莱尔(FranCois Van Laere)，他运用一种彻底的弗洛伊德主

义的方法对卢梭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进行了富于启发意义的解读，然而他在心理分析

这条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声称，故事中的利未人就是卢梭自己，而利来人的妾就是

其伴侣勒瓦瑟。参见FranCois Van Laere，Jean-Jacques Rousseau,du phantasme a l'出riture：les

删k砌肿du舭d劫旭砌弦(Paris：Minard，1967)，39。上述看法影响了包括斯塔罗宾斯
基(Jean Starobinski)在内诸多研究者。参见Jean Starobinski，“Rov．sse垃u’s Happy Days,”

trans．Annette Tomarken，New Literary Hiatory 11，NO．I(Autumn 1979)：161；Thomas札Kavanagh,

“Rousseau’s Le Ledte d’Ephraim：Dream,Text,and Synthesis，”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6，no．

2(Winter 1982／1 983)：142；Robert J．EUIick“Rousseau’s Androgynous Dream：The Minor Works of

1752—碡”French Forum 13，no．3(September 1988)：334；Kochin,“Living with the Bible，”3 14。

② Rousseau,LeLd们'te d"Ephra?m，1205．

③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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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并且自豪地以该作品的作者自居。这显然是上述传

记式解读所无法揭示的。

不难看出，传记式解读由于过分关注文本创作的外在契

机，过分重视创作者的个人经历，而有让思想消失于传记的危

险。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卡西尔曾批评道，一些研究者“几乎

只向莸们讲述了他[指卢梭——引者注]这个人，而不是他的

著作”㈣。思想有自己的领域，传记固然有助于我们理解卢梭

著述的具体历史语境，但我们如果据此认为，外在的个人际遇

决定着一个严肃理论家的思想活动，无疑有失偏颇。毋庸讳言，

《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创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法国当局

未下令逮捕卢梭，卢梭就不会踏上逃亡之旅，继而，或许也就

不会有《以法莲山的利未人》o然而，时间上的前后相继并不

具有逻辑上的因果联系。尽管卢梭出逃事件对该作品的创作有

着直接联系，卢梭与利未人也有着类似的境遇，我们却不能就

此认为，卢梭自视为故事中的利未人，该作品就是卢梭的个人

自传。②

《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创作背景与其说是卢梭出逃事件，

毋宁说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因为该作品创作于1762年，那

一年在卢梭的著述生涯中尤为特别。《社会契约论》于那年的

4月初出版， 《爱弥儿》于5月底出版。而就在前一年，《新

① 恩斯特·卡西尔：《卢梭一康德—歌德》，刘东译(北京：生恬·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85 o[Ernst Cassirer,Lusuo，Kangde,Gede皿ousseau，Kant,Geothe)，trans．Liu Dong啡ijiⅡ昏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2015)，85．] ．

② 卢梭在道德上的自我定位明显高于故事中的利未人。后者对自己遭遇的不公心怀

怨恨，要求对仇人实施报复，但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第一稿序言中，卢梭告诉读者：

“⋯⋯仇敌，我甚至不认识他们，我从未伤害过而且也从未想过要伤害他们。”(Rousseau,

Le Ldvite d'Ephra自m，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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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洛依丝》才刚刚出版。这些大部头的理论著作连同卢梭先前

的著述，一起建构了一个理论世界。及至1762年，卢梭已经

建构起一整套理论体系。简单来说，那个理论体系的最根本关

切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罪恶问题，它有三个核心信条，分别是：

①自然的都是好的；②恶是人自己造成的；③人有进行自我救

赎的可能性。围绕着这几条主干，生长着诸多枝干，‘例如自然

人与自然状态学说、文明人与道德败坏学说、自然教育、家庭

教育与公民教育学说、社会契约学说、自然宗教与公民宗教学

说等。

应当说，卢梭在创作《以法莲山的利未人》时，头脑里装

着的正是上述理论体系，而不是他个人不幸的人生际遇。卢梭

在《忏悔录》中告诉读者： “从动身之后的第二天起，我就完

全忘记了所发生的一切。我就把高等法院、蓬巴杜夫人、舒瓦

瑟尔先生、格里姆、达朗贝尔及其阴谋和同伙，全都忘得一干

二净。”④卢梭将这些“仇敌”全部抛诸脑后以后，涌上心头

的是格斯耐尔的《牧歌》与《士师记》末三章中利未人的故事。

尽管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题材，前者是歌咏田园的散文诗，后

者则是记述惨烈故事的历史书，卢梭却想把两个题材融合起来。

这看似极具挑战性，卢梭却发现： “我刚一尝试，便惊奇地发

现自己文思泉涌，信笔写来，十分顺手。”④实际上，卢梭之

所以觉得“十分顺手”，是因为对他而言，上述两个题材远非

什么新鲜素材。在《论不平等》与《论语言的起源》中，卢梭

对于自然状态与黄金时代人类生活的描述，尤其他关于人类早

①Rousseau,工嚣Confessions,586．

②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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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文明状态的描述，都不难说明他何以会对格斯耐尔的诗歌情

有独钟。在《论不平等》中，卢梭关于早期社会中民族战争的

一段论述即便放到《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中，也完全适用：“他

们在战斗中，单单一天杀害的人，以及单单夺取一个城池之后

造成的恐怖，就比他们在自然状态中几个世纪在全世界杀害的

人和造成的恐怖还要多。”④《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不只与卢

梭早期的著述有诸多联系，其中也充斥着他成熟时期几部重要

著述的思想元素。卢梭在第四节增添的那个情节，亦即示罗少

女阿克莎为了维护父亲的荣誉，同时也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

放弃了心上人艾勒玛辛，投入了便雅悯人的怀抱，这岂非与卢

梭在《新爱洛依丝》中讲述的朱莉为了维护父亲的荣誉，+放弃

与圣普乐的爱情而与贵族沃尔玛结合如出一辙吗?《以法莲山

的利未人》对以色列民族集体主义精神的肯定岂非与《社会契

约论》所倡导的公民的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一脉相承嘛?阿克

莎的父亲难道不是像《爱弥儿》中的导师、《社会契约论》中

的立法者那样明察秋毫，对一切都洞若观火，俨然一位半神吗?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认为，我们应当从理论上来把握卢梭

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而非仅仅将其视作研究卢梭心理的

一个案例。如果说我们能够借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去了解

卢梭这个人，难道不是更能借此去把握他的思想吗?④

① Ro璐seau，D括cours s计L锄Jgafitd,in也讥惮咖，a蛔，tome 3(P商s：GaIHmard，

19鳓，179．

② 已经有一些学者这样做了。罗森博格(Aub呵Rosenberg)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放在卢梭历史哲学的视域中考察．认为它是像《论不平等)《论语言的起源》一样的理论作品，

揭示的是人．类早期的文明状况。布拉德利(Anhur Bmdley)与摩根斯特恩(Mira Mop．tern)

着眼于卢梭的政治哲学，分别探讨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中公民的自我牺牲与针对陌生人

的暴力对于政治体建构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意义。斯提尔(Judith Slill)则基于其女性主义

25l

万方数据



2s2

圣经文学研究·第2 7辑

三、文明与罪恶

卢梭不仅是带着一种理论兴趣来创作《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的，甚至在逃亡前夜，他也是带着对上述理论的兴趣来阅读《士

师记》的。卢梭是个具有批判眼光的读者，他发现，《士师记》

末三章讲述的是一个充斥着种种文明罪行的故事，而文明社会

中普遍存在的罪恶，又是他本人极为关心的问题，如此一来，

利未人的故事不可能不引起他的思考。他对此回忆说， “这段

故事很触动我”，④以至于睡前还“思索着它”④。卢梭在《以

法莲山的利未人》的第二稿序言中这样交待该作品的创作动机

这个社会，。人们对它那样大吹大擂，对于善从不

立场，对《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中的女性地位问题进行了独到的阐发。参见Aubrey Rosenberg，

“Rousseau’s‘Lr'vite d'Ephraim’and the Golden Age,”Australian Journal ofFrench Studies 15．no．

1(September 1978)：1 63—171；AXthLIF Bradley．“Dismembered：Citizen Sacrifice in Rousseau’s‘The

Levite of Ephraim，’”The Rev／ew ofPolitics 81，no．2(Spring 2019)：231-253；Mira Morgenstena，

“Strangeness，Violence，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hood in Rousseau，”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1，no：3(Spring 2008)：359-381；Judlth Still，“Rousseau’s“航te d’EpMahn：The Imposition

of Meaning(On Women)，”French Studies 43，n0．1(J卸uary 1989)：12—30。本文认为，在匕述研

究中，只有罗森博格是建立在对卢梭思想的整体把握之上的，其他人固然在个别问题上深化

了相关讨论，但由于其孤立“静止”地考察《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的个别主题，未能看出该

作品实际上是—个有关“发展”的故事。不过，尽管本文试图在历史哲学的视域中来审视《以

法莲山的利未人》，笔者并不同意罗森博格的保守看法，亦即认为《以法莲山的利未人》讲

述的是人类文明从“黄金时代”到早期文明社会的一小段历史；而是进一步主张该文讲述的

是文明从初生到堕落再到最终救赎的整个历史。

① Rousseau,Les Confessions，580．

②l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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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奖赏，对于恶经常加以掩饰，而且惩罚起来也总

是没有表面上那么严厉，这个社会又是什么呢?⋯⋯

比起我身受的不公平来，对于我眼见的不公平，我要

更加气愤得多。我想用思考某个问题的办法来转移一

下我的胡思乱想，它便来到了我的头脑中，我觉得它

与我的看法正相适合o㈣
‘

固然，身处逃亡途中，卢梭不可能不感到忧虑、悲痛乃至

愤怒。然而他解释道，令他感到气愤的，不是加之于自己的不

幸，而是这个败坏的文明社会加之于整个人类的不幸。如果说

《爱弥儿》的被禁，逮捕令的下达让卢梭意识到危险的临近，

这种危险指的也并非他本人的大祸临头，而是这个社会已经病

人膏肓。与其说令卢梭痛心的是个人的不幸，毋宁说是社会已

经败坏到拒绝医治的地步了。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利未人的故

事来到卢梭的头脑中，而且“它与我的看法正相适合"。

它与卢梭的什么看法正相适合呢?如前所述，罪恶问题是

《士师记》末三章的核心问题，而这恰恰也是长期以来困扰着

卢梭的问题。我们知道，卢梭曾在威尼斯大使馆工作过，后来

也曾频繁出入巴黎上流社会，这些都使其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文

明社会的虚假本质，以及国家机器的恐怖运作，终于在《论科

学与艺术》④中爆发为一篇对文明之恶的讨伐。可以说，卢梭

1762年以前几乎所有理论著述都是围绕着文明的罪恶及其出

路而展开的：《论科学与艺术》是一篇讨伐文明之恶的檄文；

①Rousseau，Le／Z,vite d'Ephra_ijm，1206．

-②论文原先的标题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为了简便，

学界一般简称为《论科学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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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平等》旨在追溯文明之恶的发生史与演化史； 《爱弥儿》

《新爱洛依丝》与《社会契约论》则是他为同时代人勾勒的摆

脱文明之恶的三条可能的出路。

如果带着上述理论的眼光来看《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就

不难理解卢梭何以会在遵循了《士师记》末三章基本内容的同

时，还要坚持对之进行改写和增补。上文已提及，有别于《士

师记》末三章对罪恶问题的静态平铺直叙，《以法莲山的利未

人》的叙述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一种三段式的动态结构：第一节

是质朴纯真的美好时代④(以法莲山地的浪漫爱情是其表现)，

第二、三节是堕落败坏的文明时代(便雅悯人的败坏与以色列

人的复仇、征战是其表现)，第四节是想象中重获新生的美德

时代(示罗少女的自愿献身是其表现)。在这种意义上，卢梭

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实际上能被视作一个历史故事，所讲

述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最后阶段是卢梭在想象中建

构的)。在第一节中，卢梭不仅描绘了利未人夫妇的甜美纯真

的恋爱，还着重讲述了岳父一家人对利未人的种种款待，以及

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温馨亲情。不难看出，自然、天真、良善、

好客与和睦，是《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第一节的主题。然而，

① 不少学者将《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定位于卢梭所说的“黄金时代”。参见Laere，

les rbv舌lations du托己南讹d'l堂phrafm)),26；Stiu,‘‘Rousseau’s M罚te a'gph幽,”17；Rosertberg．
“‘L6wJte d'Ephra抽，”’168。然而笔者认为这不够准确。因为根据卢梭自己的描述，“黄金

时代”应当是处在冶铁、农业与私有制产生之前，是介于原始状态与文明状态之间的野蛮状

态。参见《论不平等》第二部分，尤其是《论语言的起源》第九章。显然，《以法莲山的利

来人》距离“黄金时代”已经很遥远了，因为“在族长制时代，古人早已从事农耕。邻近埃

及使得这种技术早已传到了巴勒斯坦。”Rousseau,Essai舢‘l'Origine des Langues,in i：Euvre

Completes，tome 5咖s：Gallimard,1995)。398．本文认为，《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叙述的完全是
文明人的故事，—个从初期的质朴纯真到堕落败坏再到最终救赎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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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第一节中，罪恶的苗头也已经初露端倪。利未人居住在

以法莲人山地，不从事农耕，而他的妻子是犹大的伯利恒人，

那里的人都有自己的地业。利未人的妻子原本可以与其丈夫在

以法莲山地平静地生活下去，她却并不感到满足。伯利恒的农

耕文明使少女变得轻浮，以法莲山地的乏味生活无法满足她的

心。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第一节中潜伏着的罪恶火苗如何爆

发，并最终一发而不可收拾。利未人一行人辞别岳父一家(很

可能位于乡下，但文中未明确指出这一点)，途经便雅悯人的

基比亚城，在城中借宿。基比亚人显然已经被城市生活败坏了，

不仅未遵守古老的好客之道(唯一愿意向利未人一行提供帮助

的老人并非本地人，而是迁居此地的以法莲人)，还对利未人

一行犯罪施暴。如若采用卢梭式的经典表达，不妨这样去总结：

利未人从以法莲到伯利恒再到基比亚(从山区到乡间再到城市)

的过程，恰恰就是人类日渐“文明”兴盛起来的过程，同时也

是人类一步步败坏下去的过程。文明发展起来的同时，罪恶也

以更大的规模、更恐怖的面目出现。卢梭在第二、三节中向读

者呈现的，就是这样一幅可憎又可怖的文明之恶的循环。

文明与罪恶携手并进，使得卢梭在行文中不时地对过往美

好时代的逝去深感惋惜。然而，这种惋惜并非要回到过去，因

为卢梭深知：文明发展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文明不可能停下

脚步，掉头折返，正如同故事中的利未人不可能指望时光倒转，

以便既已发生之事重新来过。尽管文明不可逆转，但也并非无

药可救。卢梭相信，除了陷入用罪恶去纠正罪恶的怪圈，文明

仍有另外的可能。我们将看到，卢梭在第四节的最后为读者提

供了另一种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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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明的自我救赎

文明并不必然走向毁灭，文明人仍有改过自新的可能。借

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最后额外增添的那个情节(即示罗少

女的主动献身)，卢梭告诉读者：通过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

通过诉诸于道德而非暴力，文明人是能够进行自我救赎的。

卢梭何以多此一举呢?他的这种增补不仅是对《士师记》

末三章的违背，甚至对自己早期对文明社会的批判也构成挑战。

这一点尤其需要着力澄清。人们对于卢梭的《论不平等》的一

般看法是，它是一篇反文明反现代性的檄文。应当说，这种看

法只道出了部分实情：卢梭批判文明与现代性，但并不否定文

明与现代性。卢梭深知，虽然文明的发展带来私有制，催生暴

力与罪恶，但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必要的进程。从根本上说，

这是因为文明的出现与罪恶的发生都是人运用自身固有能力的

必然结果。以抹去文明的方式消除罪恶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剥

夺了人之为人的根本属性：人的可完善性。卢梭从未想过要回

到自然状态之中，自然状态与其说是卢梭为人类文明找到的最

终归宿，毋宁说它是卢梭从事社会批判的理论起点。在卢梭笔

下，自然人的生活固然美好而又和谐，同时也存在着很大局限

性。自然人只有自然的自由，他们与其说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

毋宁说与受本能驱使的野兽更近。自然人只受自爱(amour de

s01)与怜悯(piti6)两种本能的驱使，自爱使他寻求自我保存，

而怜悯则制约着他不去伤害其他有感觉的生物。然而道德意义

上的自由，是自然人所没有的，因为道德的要求与自然的本能

是相互冲突的．o

256

万方数据



文明之恶及其救赎：试析卢梭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文明带来罪恶，这是仅就消极方面来说的。如果转换视角，

从积极的方面看’，文明的发展难道不是使自然人脱离了狭隘的

自我，进入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而为人的道德生活

创造了条件吗?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这样为文明辩解：

人类从自然状态一进入社会状态，便发生了一种

巨大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代替了本能，从而

使其行为具有了他们此前所无的道德性；⋯⋯他的能

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眼界开阔了，感情高尚了，整

个心灵提升得如此之高⋯⋯正是从那时起，他从一个

愚昧和有限的动物变成了一个有智慧的生物，变成了

一4"-Z．-。①

卢梭深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取消已有的文明，而在于对

它加以纠正，引导它走向更高的阶段。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人

类脱离自然状态走向文明状态是一种灾难，然而在另一种意义

上，人类自我完善的能力也借此得到发展，从而为进入到更高

的文明状态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文明进行自我救赎是可能的，那么文明人如何进行

自救呢?卢梭借由《以法莲山的利未人》告诉读者，文明人进

行自我救赎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乃是道德感的觉醒。1

我们知道，卢梭始终坚信人心中存在着一种道德原则，他称之

为“良心"(conscience)。早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他就

这样写道： “美德啊!⋯⋯你的原则不是铭刻在每一个人的内

心吗?不是只需在欲望沉寂时反求诸己，倾听良心的声音，就

①Rousseau,Du Contrat Social,in OTuvre Complbtes，tome 3 a陆is：Gallimard，1 964)，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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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你的法则吗?”㈣后来在《爱弥儿》中，他也有过类似

的说法： “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美德的原则⋯⋯我把

这个原则称为良心。”④在卢梭那里，良心是一切善的发端，

是人所固有的本性。他相信人心原本是善的，后来被文明催生

的种种欲望与激情所遮蔽。然而，无论欲望与激情的力量多么

强大，它们都无法彻底抹杀良心。当一个罪犯看到野兽在撕咬

一个孩童而自己却无法施以援手时，他不是也会感到自责与难

过吗?人们做了善事之所以会感到愉悦，做恶事之所以会饱受

内心的折磨，都是因为良心的秘密运作。这就是何以在《以法

莲山的利未人》第四节中，卢梭屡屡提及以色列人对便雅悯人

的同情与怜悯之情： “但是获胜的各个部族，看到自己所流的

血，感受到给自己造成的创伤。⋯⋯然后，提高了嗓门放声大

哭，先哭自己的失败，再哭自己的胜利。"@“他们很可怜躲

在黎孟岩的六百人。”㈤“民众对便雅悯人也动了怜悯之心，

关心起他们来。”⑨尽管以色列人被固执的偏见与盲目的仇恨

束缚着，然而，良心的秘密运作能使他们从错误中幡然醒悟。

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道德感之所以能有如此巨大的力量，根本

原因在于它具有神秘的超越性，它来自上帝，是上帝刻在人内

心的先天法则。卢梭的“良心"在经验层面上是无法获得解释

① Rousseau，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in(Euvre Compldtes，tome 3(Paris：

GaUimard，1964)，30．

②Rousseau，左rnite,in￡Euvre Completes,tome 4(Paris：Gal／imard,1969)，598．

⑨Rousseau，Le Lg．m'te d'Ephrarm，1219-1220．

④Ibid．

⑤Ibid．，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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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它根植于对上帝的虔诚信仰。①

除了“良心”的运作，文明人能否进行一些现实层面的操

作?仅仅依靠这种神秘的道德感，人类的自我救赎不是太不可

靠了吗?卢梭意识到， “良心”只是基本前提，关键仍在于人

的现实努力。文明进行自我救赎的最根本途径，是须用对话取

代暴力，这就是卢梭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中给出的最终诊

断。在卢梭看来，文明人虽然自称“文明"，。但由于受到种种

恶劣激情的刺激，他们比自然人更容易诉诸暴力。自然人并不

轻易打斗，他们像野兽一样，在诉诸武力之前先打量对方，很

多打斗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即便打斗，双方也是点到为止，

一方认输，另一方便随即作罢。文明人则不然，他们聚居在一

起，致使利益纠纷更多。且其精神需求发展了，除了物质利益

的冲突之外，还会产生精神上的纠纷。最后，由于自爱发展为

自尊，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也被文明人视作对自身人格的冒犯，

以至于一个不友好的眼神都会被视为对自己的轻视与侮辱，继

而就想杀死对方。卢梭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第二、三节中

所呈现的，就是文明社会内部一系列暴力与罪恶相互交织的速

写。基比亚城中的恶霸想发泄淫欲，便纠结一伙同伴凌辱了利

未人的妻子。利未人被内心的仇恨蒙住了双眼，竞亲手将自己

爱人的尸身分成12块。以色列各部族与便雅悯部族的战争无

疑将暴力推向了顶峰，以至于伤亡战士数以万计，无辜民众亦

①值得注意的是，卢梭的上帝与《旧约》中那个全知全能但容易愤怒，时常惩罚与

报复的上帝形象不同，他是一切生灵的保护者，首要属性是仁慈。在《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

中，卢梭阐发了一种“自然宗教”(religion naturclle)的信仰。这种新宗教宣扬爱上帝胜于爱

一切，爱邻人如同爱自己，要求摈弃繁琐的教规教仪，放下教义上的种种争论。这种宗教最

核心的教义就是：—颗善良的心就是神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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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遭屠戮。为了补救前一个暴力造成的缺口，以色列人又诉诸

新的暴力。卢梭借此告诫读者：文明不可能经由暴力重生，紧

随暴力而来的，只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文明人想要摆脱这

种恶性循环，只能通过建立对话的方式。为此，在示罗地抢妻

的高潮部分，卢梭构想了一个集体性对话的场景： “民众开会

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正义，有的主张怜悯，最后宣布恢复被抢

的女子以自由，由她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抢亲者不得不

向这一判决让步，很不情愿地放了她们⋯⋯’’④借由最后这个

场景的设置，受害者、施暴者、民众与首领各方面得以自由地

交换意见，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将得到应有的尊重。最终，

与会各方以一种公开的形式彼此之间达成微妙的妥协。如此一

来，借由在想象中建构一个集体对话的场景，卢梭消解掉了不

具有合法性的暴力因素。㈤

由此可见，在文明人的自我救赎问题上，卢梭有着超验与

经验的双重维度。卢梭深知，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

如果不借助更高的超越性道德原则，仅仅依靠自私自利的算计

及暴力的相互倾轧，文明人是无法进行自我救赎的。但与此同

时，超越的道德原则要想发挥现实的效用，必须借由人的自由

① Rousseau。Le L翻'te d"EphrMm，1222．

② 有学者认为，以阿克莎为代表的示罗少女的献身并非出于自愿，而是一种对父亲

权威以及社会舆论的屈从，她们是集体的牺牲品。参见Morgenstem,“Strangeness，Viol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363；Still，“Rousseau’s]-￡Wite d'Ephraim．”20。本文认为．这种解读实

际上是片面的。卢梭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中恢复少女们的自由，意在说明，她们不应该

成为强力的牺牲品，其自己的意愿应当被尊重。然而，卢梭的自由并非指随心所欲，不受约

束地谋求个人幸福．而更多地是与法律与道德相联系。应当说，正是因为阿克莎(亦即《新

爱洛依丝》中的朱莉)最终自愿选择了义务(而非欲望)，她才是自由的。Kochin，“Living

试t11 the Bible,”3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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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理性协商。只有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文明人才能

够走向更高级的社会状态。

五、结 论

综上所述，尽管从篇幅上看，卢梭的《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的确是一篇“小作品”，然而就其问题意识与思考深度来说，

它不妨被视为一部“大作品”，借由它，读者可以一窥卢梭思

想的全貌：文明的进步与人的败坏是亦步亦趋的，文明人的各

种能力在得到发展之际，良心却被越来越多的欲望与激情所掩

盖，以至于起初的良善被罪恶和暴力所取代。尽管社会业已败

坏，人类已然堕落，罪恶肆虐横行，对于文明人能否进行自我

救赎的问题，卢梭在《以法莲山的利未人》中还是给出了积极

的答复：通过良心的秘密运作，通过诉诸对话而非暴力，文明

人的自我救赎仍然是可能的。应当说， 《以法莲山的利未人》

讲述的是人类文明的故事，卢梭以一种寓言方式勾勒了文明之

恶的发生、发展与最终救赎的历史进程。在此意义上，《以法

莲山的利未人》应视为卢梭的理论作品，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

缩影。较之于《论科学与艺术》《论不平等》《新爱洛依丝》

《爱弥儿》及《社会契约论》等人们熟知的理论著述，这篇“小

作品”更加全面地展现了其思想的整体样貌，这或许正是卢梭

本人如此看重它的原因所在。不过也应当指出，由于《以法莲

山的利未人》是一篇散文化的“寓言"而非研究性的“论文”，

它不可避免地在论证上有所欠缺。而且，如果不事先对卢梭的

哲学体系有宏观的把握，读者就无法看出其理论意蕴，这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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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解释了何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篇“小作品”一直得

不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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